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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供委員問政所需參考 

不代表本院意見或立場 

   編號：3020 

議題研析 

一、題目：軍民通用無人機發展相關法制研析 

二、議題所涉法規 

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 

三、背景說明（緣起） 

 據報導1，經濟部公布軍民通用無人機能量籌建計畫，規劃我國

無人機產值今年目標上看 200 億元、2030 年目標為突破 400 億元，

將推動設計、測試、組裝到量產等核心製造能量，建立具安全韌性的

無人機產業體系，強化國防自主及不對稱作戰能力。目前相關業者已

取得美國 Green UAS（適用於軍用或非軍用無人機）授權評鑑，今年

重點目標是爭取最高等級的 Blue UAS（適用於軍用無人機），如能順

利提升無人機整體技術，通過相關認證，可望打入美國國防軍事採購

供應鏈，透過與美方深化合作，有助促進國內相關產業發展，形成完

整無人機產業聚落。 

四、問題爭點 

    鑒於軍民通用無人機產業發展不僅涉及無人機產業競爭優勢，

更攸關國防安全及國家總體經濟實力，我國目前依無人載具科技創新

實驗條例及其相關授權辦法等規定，尚未能有效將涉及軍民通用無人

機創新實驗計畫，對國防安全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完整納入規範，如

何落實並強化軍民通用無人機產業相關規範，自有由法制面進一步加

以檢視之必要，爰就此提出研析及建議意見。 

五、探討研析 

（一）為強化軍民通用無人機產業，對國防安全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

等評估之完整性，主管機關是否適時增修將其納入「創新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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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應包含事項之相關規定，容有討論空間 

依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下稱本條例）第5條規定略以：

「申請人應檢具申請書、申請人資料及創新實驗計畫，向主管機關申

請核准辦理創新實驗（第1項）。前項創新實驗計畫應包含下列事

項……十四、創新實驗期間之潛在風險、風險管理機制及降低風險措

施。十五、交通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二十、涉及營運行為者，其

規劃之說明。二十一、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第2項）。創新實驗

之申請、保險、審查之基準，與經核准創新實驗之管理、展延、變更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3項）。」究其立法理由
2略以：「……參考美國加州車輛法第38755條（c）項（2）款（A）、（B）、

（G）各目規定，基於創新性與實驗安全性考量……明定創新實驗計

畫應備內容及相關文件或說明……申請人應於創新實驗計畫中說明

投保保險之規劃，作為主管機關評估創新實驗風險之參考……」。惟

對於本條例第5條第2項第21款「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本條立

法理由中尚乏相關舉例或說明。 

考量上開報導中有關發展軍民通用無人機產業之重要性，加上本

條立法理由中尚乏對於第2項第21款「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之

相關舉例或說明，有待藉由修正本款適時加以補充，據此，主管機關

是否評估修正本條例第5條第2項第21款為：「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

項（含涉及軍民通用無人載具者，對國防安全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之

說明）。」，以周延軍民通用無人機產業發展對國防安全等影響評估之

例示說明。 

（二）評估將「行政法人」（如：「國家太空中心」），納入相關科技創

新實驗申請審查會議成員之可行性，以與時俱進 

依本條例第6條規定：「主管機關就創新實驗申請、第九條第一項

申請展延及第十條申請變更之案件，應召開審查會議；會議成員，包

括跨部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中央、地方政府或相關機關（構）代表、

法律專家學者及無人載具科技或產業領域之專家學者（第1項）。前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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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領域之專家學者代表不得逾審查會議成員之三分之一，且不得少

於四分之一（第2項）。第一項審查會議之運作方式、審查會議成員、

保密義務、迴避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3項）。」

復依本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略以：「申請人辦理創新實驗，於實驗期

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命其限期改善……五、妨害國家安

全、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爰此，有關主管機關就創新實驗申

請，應召開審查會議，於實驗期間有「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善

良風俗」等情形時，得命其限期改善。 

鑒於無人機等科技發展日新月異，面對極可能到來的無人載具浪

潮，在鼓勵相關產業及早投入類如軍民通用無人機之科技創新發展的

同時，如何優化相關管理機制，進一步提升相關創新實驗之安全性，

亦至關重要。參考相關研究文獻3略以：「……除了申請人應合乎善良

管理人注意義務的自主管理外，主管機關的外部管理，也十分重

要……本條例也有無人機實驗……」，簡言之，在創新實驗申請、展

延或變更時，主管機關應即召開跨部門及學者專家等委員參與之審查

會議進行審查；在實驗進行中發現違反實驗規範之情形，並得依本條

例第20條相關規定，命申請人限期改善，以完善外部安全管理機制。

考量「行政法人」（如：「國家太空中心」），在國家發展類如太空無人

機之科技或產業時，扮演日益重要之角色，建議可適時評估將其納入

審查會議成員中，研議修正本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略以：「主管機關

就創新實驗申請……應召開審查會議；會議成員，包括跨部會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中央、地方政府或相關機關（構）、行政法人代表、法

律專家學者及無人載具科技或產業領域之專家學者。」，以與時俱進。 

撰稿人：康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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